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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则 

1.0.1  明确评优工作的核心目标：通过表彰优秀项目，激励技术

创新和质量管理，推动行业技术升级。强调“规范性”要求，避免

评优主观性，确保评选结果具有公信力和导向性。 
1.0.2  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，即仅适用于民用建设工程、市

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项目的评定。 
民用建设工程涵盖了众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项目，

如住宅、商业建筑、公共设施等。将标准限定在民用建设工程领

域，有助于集中资源和精力，针对这一领域内的勘察设计特点和

需求，制定更加精准、有效的评定标准。同时，这也为其他类型

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项目评定留下了空间，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特

点制定相应的标准。 
市政公用工程涵盖了道路工程、桥隧工程、城市轨道交通工

程、给水工程、污水处理工程、固废处理工程，以及燃气、热力

工程设计等。将标准限定在市政公用工程领域，有利于将市政公

用工程集中制定评定标准，保障公共利益，便于行业管理。同时，

这也有利于推动市政公用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，提高工程

建设的效率和水平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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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基本规定 

2.1  评定范围 

2.1.1  将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项目评定分为综合类和专项类两

大类别，并详细列举各类别包含的具体项目，使评定范围更加清

晰明确，便于申报单位准确选择申报类别。 

2.2  申报条件 

2.2.2  规定申报单位应自愿参加评定，体现评定的公平性和自主性。 
2.2.3  申报单位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3  对申报单位提出信誉等级的要求。 
2.2.4 申报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2  暂缓评定项目可参加下一届评定，给予项目改进和完善

的机会。 

2.3  提交材料 

2.3.4  提交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2  对电子文件提出的内容完整、命名规范、有良好的清晰

度是为了方便输出。 
2.3.5 申报附加材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材料：   

1  节能减排、绿色环保、创新技术应用等都是优秀勘察设计

的重要评价点。用户的满意度更是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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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工程勘察项目 

3.2  提交资料 

3.2.3  申报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申报材料，附件证明材料应包含： 
5  由于申报的工程勘察与岩土工程综合工程项目有时并非

依托一个具体的建设工程，比如地下管线普查、地形测量等因此，

对于这类项目，可将该项目技术成果文件的专家评审验收视作该

项目的“竣工验收”节点，如评审验收达到相应年限，即可等同于

竣工验收满足相应年限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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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建筑设计项目 

4.1  一般规定 

4.1.1  建筑设计项目包括： 
1  公共建设设计项目包括含办公、体育、观演、商业、文

化、博览、科教、医养、酒店、交通、综合等；一般工业建筑项

目不含工艺流程复杂的大、中型与成套工艺设计为主的工业建筑； 
建筑设计项目包括的类别中不包含传统建筑设计项目类别和

住宅与住宅小区设计项目类别，此二类分别单独作为综合类评定

范畴，和建筑设计项目平行。 
4.1.2  建筑设计项目与建筑方案项目的不同在于多专业协调与建

筑功能的匹配性、经济性、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的。 

4.2  提交资料 

4.2.3  相应的附件应为扫描件盖章或原件盖章，相应的电子文件

应为最后盖章的版本。工程技术图纸不应仅放置建筑专业图纸，

也不应将项目的全部图纸都放置其中。应根据各专业特点，选择

有代表性、体现专业特点的图纸进行表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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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项目 

5.2  提交资料 

5.2.1  申报市政公用工程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

1 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

位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单独装订成册。 
5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的要求除满足演示资料以U盘形式提交

外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

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汇报演示文稿、

04 图纸、05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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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园林景观与生态环境设计项目 

6.1  一般规定 

6.1.1  依据《城市绿地分类标准》CJJ/T85-2017 中的分类方法，

将城市绿地按功能分为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以及城市建设用地

外的绿地。其中，公园绿地、防护绿地、广场用地、附属绿地均

属于前者，区域绿地指市（县）范围内、城市建设用地之外，对

于保障城乡生态和景观格局完整、居民休闲游憩、设施安全与防

护隔离等具有重要作用的各类绿地。 

6.2  提交资料 

6.2.1  申报园林景观与生态环境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

文件各 1 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

加盖单位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单独装订成册。 
6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的要求除满足演示资料以U盘形式提交

外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

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汇报演示文稿、

04 图纸、05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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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传统建筑设计项目 

7.1  一般规定 

7.1.1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多项通知，加强对城市更新工作的

指导，要求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。同时，多

地出台条例，规范城市更新活动。不仅是历史建筑和文物建筑的

保护，还是历史环境延续及传统风貌提升，都属于传统建筑设计

范畴。 

7.2  提交资料 

7.2.1  申报城市更新与保护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

各 1 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

单位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 1 册。 
7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的要求除满足演示资料以U盘形式提交

外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

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汇报演示文稿、

04 图纸、05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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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住宅与住宅小区设计项目 

8.1  一般规定 

8.1.1  本条明确本标准所指住宅范围，不包含非成套住宅和农村

宅基地内的农民自建住宅。 

8.2  提交资料 

8.2.1  申报住宅与住宅小区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

各 1 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

单位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 1 册。 
8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的要求除满足演示资料以U盘形式提交

外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

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汇报演示文稿、

04 图纸、05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8.2.3  附件证明材料中的其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成果、论文、

专利、专著、主编/参编相关规范标准，所获相关奖励，查新报告，

成果鉴定证明、涉密项目处理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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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 工程勘察设计软件项目 

9.2  提交资料 

9.2.1  申报工程勘察设计软件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

1 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

位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单独装订成册，主要技术

文件、成果文件单独装订 1 册。 
9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以 U 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要

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1 项目推荐表和项目情况表、02 申报表、

03 附件证明材料、04 技术文件，以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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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 工程标准设计项目 

10.1  一般规定 

10.1.1  本条明确了工程标准设计项目的涵盖范围和专业领域，确

保了标准设计图集的全面性和实用性，能够满足不同工程项目的

需求。 

10.2  提交资料 

10.2.1  申报工程标准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 1
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位

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 1 册。 
10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以 U 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

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、01 申报表、02 附件

证明材料、03 工程标准设计图集，以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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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 建筑电气设计项目 

11.2  提交资料 

11.2.1  申报建筑电气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 1
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位

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 1 册。 
11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以 U 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

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

表、02 附 件证明材料、03 专业图纸、04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11.2.3  本条规定了附件证明材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的内容。 

1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营业执

照和资质证书。 
8  其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成果、论文、专利、专著、

主编/参编相关规范标准、所获相关奖励、查新报告、成果鉴定证

明、涉密项目处理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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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 水系统工程设计项目 

15.2  提交资料 

15.2.1  水系统工程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 1 份，

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位公章，

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册。 
15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以 U 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

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

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专业图纸、04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15.2.3  本条规定了附件证明材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的内容。 

1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营业执照； 
2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资质证书； 
10  其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成果、论文、专利、专著、

主编/参编相关规范标准、所获相关奖励、查新报告、成果鉴定证

明、涉密项目处理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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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 人防工程设计项目 

16.2  提交资料 

16.2.1  人防工程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 1 份，项

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位公章，

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册。 
16.2.2  提交资料电子文件以 U 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

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、如：00 项目推荐表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

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专业图纸，以此类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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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 建筑工业化设计项目 

17.2  提交资料 

17.2.1  申报建筑工业化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

1 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

位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 1 册。 
17.2.2  申报材料电子文件以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要求

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表、

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专业图纸、04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17.2.3  本条规定了附件证明材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的内容。 

1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营业执照； 
2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资质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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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 建筑方案设计项目 

18.2  提交资料 

18.2.1  申报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应提交本条要求的纸质文件各 1
份，项目推荐表、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按规定要求加盖单位

公章，其中申报表和附件证明材料应合并装订成册。 
18.2.2  申报材料电子文件以 U 盘形式提交，每个申报项目应按

要求分类建立文件夹，如：00 项目推荐表和项目情况表、01 申报

表、02 附件证明材料、03 汇报演示文稿、04 展板、05 各专业图

纸、06 项目照片，以此类推。 
18.2.3  本条规定了附件证明材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的内容。 

1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营业执照； 
2  每个申报单位（包括联合申报单位）可提交 1 份资质证书； 
8  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中标通知书、科研成果、论文、

专利、专著、主编/参编相关规范标准、所获相关奖励、查新报告、

成果鉴定证明、涉密项目处理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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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项目 

19.1  一般规定 

19.1.1  本条明确本标准所指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阶段，不包含除施

工图设计阶段之外的其他设计阶段，如可行性研究阶段、方案设

计阶段、初步设计阶段和专业深化设计阶段。 
19.1.3  本条中符合城市规划主要指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应符合

控制性规划的要求。例如，建筑外立面装饰设计应符合规划管理

主管部门的要求。 
19.1.4 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建

筑装饰行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。建筑装饰行业为公众营造

出了舒适的居住和活动空间，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

组成部分。但是，在装饰活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相当危险

的做法。例如，随意拆改承重墙、楼板等主体和承重结构。为了

保证建筑装饰活动本身不危及建筑物的结构安全，必须按本条要

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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